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中信万通证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

构及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信万通证券
"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

本公司新增中信
万通证券为旗下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平衡混合
，

基金代码
：

320001

）、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货币
，

基金代码
：

320002

）、

诺安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股票
，

基金代码
：

320003

）、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
，

基金代码
：

320004

）、

诺安价值
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
，

基金代码
：

320005

）、

诺
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
，

基金代码
：

320006

）、

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成长股票
，

基金代码
：

320007

）、

诺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级基金份额简称
：

诺安增利债券
A

，

代码
：

320008

；

B

级基金份额简称
：

诺安增利债券
B

，

代码
：

320009

）、

诺安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中证
100

指数
，

基金代码
：

320010

）、

诺
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
，

基金代
码

：

320011

）、

诺安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主题精选股
票

，

基金代码
：

320012

）、

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全球黄金
（

QDII-FOF

），

基金代码
：

320013

）

及诺安上证新兴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上证新兴产业
ETF

联接
，

基金代码
：

320014

）

的代销机构
。

自
2011

年
6

月
29

日起
，

投资者可在中信万通证券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
金的开户

、

申购
、

赎回等业务
，

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

具体
办理程序请遵循中信万通证券的规定

。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同时在中信万通证券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

具体如下
：

自
2011

年
6

月
29

日起
，

投资者可在中信万通证券各营业网点办理本公司
旗下诺安平衡混合

、

诺安货币
、

诺安股票
、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
、

诺安价值增长股
票

、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
、

诺安成长股票
、

诺安增利债券
A/B

、

诺安中证
100

指数
、

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
、

诺安主题精选股票及诺安上证新兴产业
ETF

联接的转
换业务

（

注
：

诺安增利债券
A

和诺安增利债券
B

之间不能直接进行转换
）。

基金转换业务的规则
、

费用及计算方法请参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
本公司已刊登的各基金办理转换业务的相关公告

。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
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1

、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96577

，

或前往中信万通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

www.zxwt.com.cn

2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8－8998

网址
：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红塔证券

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红塔证券
"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

本公司新增红塔证券为旗
下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平衡混合
，

基金代码
：

320001

）、

诺安
货币市场基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货币
，

基金代码
：

320002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股票
，

基金代码
：

320003

）、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
，

基金代码
：

320004

）、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
，

基金代码
：

320005

）、

诺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
，

基金代码
：

320006

）、

诺安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成长股票
，

基金代码
：

320007

）、

诺安增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级基金份额简称
：

诺安增利债券
A

，

代码
：

320008

；

B

级基金份额简称
：

诺安增利债券
B

，

代码
：

320009

）、

诺安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中证
100

指数
，

基金代码
：

320010

）、

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
，

基金代码
：

320011

）

及诺安主
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诺安主题精选股票
，

基金代码
：

320012

）

的代销机构
。

自
2011

年
6

月
29

日起
，

投资者可在红塔证券的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
的开户

、

申购
、

赎回等业务
，

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
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1

、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0871-3577930

；

或前往红塔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

网址
：

www.hongtastock.com

2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8－8998

网址
：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0534

股票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6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
、

重要提示
1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

2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会议召开时间
、

地点
：

2011

年
6

月
27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汕头市本公司十楼会议室召
开

。

3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投票的方式进行
。

4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总经理黄振光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会议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合计
5

人
，

代表股份
59,619,746

股
，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3.37％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

审议并形成决议如下
：

1

、

审议通过
《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59,619,746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100％

；

反对
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
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2

、

审议通过
《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59,619,746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100％

；

反对
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
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3

、

审议通过
《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59,619,746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100％

；

反对
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
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4

、

审议通过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以
2010

年末公司总股本
255,111,096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

元
（

含
税

），

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

表决结果
：

同意
59,619,746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100％

；

反对
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
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5

、

审议通过
《

2010

年年度报告
》

及报告摘要
；

表决结果
：

同意
59,619,746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100％

；

反对
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
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6

、

审议通过
《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59,619,746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100％

；

反对
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
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7

、

审议通过
《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在目前公司以房地产经营为主
、

电力生产为辅的经营格局下
，

增加进行矿产资源投资的经
营范围

。

表决结果
：

同意
59,619,746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100％

；

反对
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
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8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因增加公司经营范围
，

公司对
《

章程
》

进行相应修改
。

第十三条修改为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经营范围是
：

投资建设电厂
、

电站
，

电力生产
，

蒸气
热供应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普通机械
、

电器机械及器材
、

金属材料
、

建筑材料
、

化工原料
（

化学危
险物品除外

）、

汽车零部件的销售
；

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的出租和销售
；

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
。

从
事房地产投资

、

开发
、

经营
、

室内装饰
。

矿产资源的投资
。【

经营范围中凡涉专项规定须持有专批
证件方可经营

】

表决结果
：

同意
59,619,746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100％

；

反对
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
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9

、

审议通过
《

关于再次延长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决
议有效期一年的议案

》；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08

年修订
）

和公司
《

章
程

》、《

公司关联交易制度
》

的规定
，

上市公司关联股东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1,971,817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100％

；

反对
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
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10

、

审议通过
《

关于再次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期限一年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59,619,746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100％

；

反对
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
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

2

、

律师姓名
：

彭文文
、

王怡妮律师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提案和表决程序均符
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8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

2011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３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
、

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日海通讯
”）

的全资子公司广州穗
灵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州穗灵
”）

与贵州中森特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贵州中森特
”）

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

，

以
１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受让贵州中森特持有的贵州捷森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贵州捷森
”）

５１％

的股权
。

股权转让完毕后
，

贵州中森特持有贵州捷森
４９％

的股权
，

贵州捷森成为广州穗灵的控股子公司
，

贵州捷森名称将变更为
“

贵州日海捷森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以工商登记为准
）”。

根据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本次交易事项涉及金额属于公司董事长决策权限
，

无需董事会
、

股东大会
审议

。

本次收购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二
、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

贵州中森特
贵州中森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５２０１０２０００２２７８４５

；

注册地址为贵阳市南明区都司路中天商务港
２６

层
２

号
；

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其中郑建刚出资
４０

万元
，

出资比例为
４０％

；

刘立新出资
４０

万元
，

出
资比例为

４０％

；

柯旭清出资
２０

万元
，

出资比例为
２０％

；

经营范围为从事信息技术
、

电子产品
、

机械设备
、

通讯
设备

、

计算机软硬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法定代表人为郑建刚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贵州捷森概况
贵州捷森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９

日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５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９６８

，

注册地址为贵阳市公
园路

８

号附
２１０１

，

经营范围为
“

机械成套设备
、

电子测控设备
、

通讯设备及器材
、

监控监测设备
，

二
、

三类机电
产品

、

机械配件
、

办公用品
、

五金交电
、

电线电缆
、

化工产品
（

不含化学危险品
）、

建材
、

钢材
、

针织织品
、

文化用
品

、

农副产品
、

计算机及办公自动化设备的批零兼营
；

可承担连接至公用通信网的用户通信管道
、

用户通讯线
路

、

综合布线施工活动
，

室内装饰装璜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

其中贵州中森特出资
５００

万元
，

出资比
例为

１００％

。

本次交易标的为贵州捷森
５１％

的股权
。

根据贵州中森特的承诺
，

贵州捷森的股权无设定担保
、

抵押
、

质押
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

也无涉及上述股权的诉讼
、

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

贵州捷森具备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乙级资质
，

可承接业务网投资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以下工程项目
、

支撑网
投资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以下工程项目
、

基础网投资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以下电信基础网工程项目
。

２

、

贵州捷森主要财务数据
（

未经审计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７

，

１２４

，

１６４．４０

负债总额
２１

，

１１１

，

３７２．３７

应收账款
２９

，

６６２

，

７８２．５１

净资产
１６

，

０１２

，

７９２．０３

２０１０

年
（

１－１２

月
）

营业总收入
３３

，

８３１

，

０７８．７８

营业利润
７

，

０８５

，

１２９．９８

净利润
５

，

３１３

，

８４７．４８

四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成交金额
：

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
１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２

、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

现金支付
。

３

、

协议的生效
：

转让各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

４

、

交易定价依据
：

收购价格是根据贵州捷森的资产和业务规模
，

综合考虑贵州捷森具备的通信信息网络
系统集成乙级资质及销售渠道等

，

转让各方协商确定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公司将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贵
州捷森进行审计

，

审计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审计结果确认的净资产如果低于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
，

则
由转让方按照尽职调查确认的人民币

１

，

６００

万元的净资产标准补足差额部分
；

如果高于
（

或等于
）

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且低于
（

或等于
）

人民币
１

，

７００

万元
，

则不作调整
；

如果高于人民币
１

，

７００

万元
，

则由受让方按照尽职
调查确认的人民币

１

，

６００

万元的净资产标准补足差额部分
。

５

、

股权转让价款的资金来源
：

广州穗灵的自有资金
。

６

、

过渡期
（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并办理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内
，

转让方应促使贵州捷森按正
常的经营方式

、

经营范围开展业务和营运
，

并由转让双方组成共管小组共同管理
，

转让方将尽其合理最大努
力促使贵州捷森确保其员工

（

包括现有管理团队
）

的稳定
。

五
、

涉及收购
、

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

、

土地租赁
、

债权债务重组情况
。

本次收购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和同业
竞争

。

本次收购事项不存在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

六
、

收购
、

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收购贵州捷森

，

可以推进公司通信工程业务的开展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贵州捷森的资产负债及损益将纳
入公司合并范畴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股权转让协议
》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168

� � �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

2011－035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长春高琦子公司江西先材纳米纤维科技

有限公司获土地使用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深圳惠程
"

）

控股子公司长
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春高琦
"

）

控股子公司江西先材纳米纤
维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西先材
"

）

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与南昌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

《

投资协议书
》

规划建设年产
2

亿平方米聚酰亚胺
(P I)

纳米
纤维电池隔膜产品生产基地

。

该项目已经江西先材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

，

深圳惠程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
2011-022

号
、

2011-032

号公告
），

深圳惠程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详见
2011-033

号公告
）

批准实施
。

近日江西先材参与竞拍江西省南昌市地产交易中心以挂牌方式拍卖南昌市国
有用地使用权

，

地块编号为
GDP1117

号位于高新区学院七路以东
、

天翔大道以南的
130,334

平方米
（

合
195.5010

亩
）

土地
。

该土地规划用途为工业用地专用于聚酰亚胺
(PI)

纳米纤维电池隔膜产品项目
，

土地使用年限
50

年
，

1.8≥

容积率
≥1.4

，

60%≥

建筑
密度

≥48%

，

绿地率
≤20%

，

挂牌起始价为
5.74

万元
/

亩
。

2010

年
6

月
24

日
，

江西先材以
11,221,757

元的价格摘牌成交该块土地使用
权

。

近日南昌市地产交易中心向江西先材出具了
《

成交确认书
》。

根据该确认书
，

江西先材应当于
10

个工作日内与南昌市国土资源局签订
《

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
同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82

证券简称：博深工具 公告编号：

2011-016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以书面
、

电子邮件及电话
方式发出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怀荣先生召集
，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
董事

9

人
，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审阅了会议议案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
章程

》

的规定
，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

会议以书面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
《

关于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
划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公司
《

关于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82

证券简称：博深工具 公告编号：

2011-017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方案经公司二〇一〇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7,

340

万股为基数
，

每
10

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3

股股票并派发现金股利
2.5

元
（

含税
），

该
方案已于

2011

年
4

月
11

日实施完毕
。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1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披露的
《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和
2011

年
3

月
31

日披露的
《

公司
2010

年度分红派息
、

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

公司依据二〇一〇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修改了
《

公司章程
》

中关于公司注册资本
、

股份
总数的条款

，

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
。

2011

年
6

月
24

日
，

公司取得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变更事项如下
：

1

、

注册资本
：

由人民币
17,34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2,542

万元
；

2

、

实收资本
：

由人民币
17,34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2,542

万元
；

3

、

其他工商登记事项不变
。

特此公告
。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５２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公告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告了
《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补充通知

》，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

现将有关事
项再次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

星期四
）

上午十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９

日
—

６

月
３０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９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

（

二
）

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厦六楼会议室
（

三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
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股东
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一种表决方式

。

（

四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五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４

日
（

星期五
）

（

六
）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４

日
（

星期五
）

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保荐机构代表等
。

二
、

会议审议议题
：

议案一
：《

关于继续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议案二
：《

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１

日刊登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
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次会议
决议公告

。

三
、

公司股东具有的权利和主张权利的时间
、

条件和方式
１

、

公司股东具有的权利
公司股东依法享有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权利

，

并享有知情权
、

发言权
、

质询权和就议
案进行表决的权利

。

２

、

公司股东主张权利的时间
、

条件和方式
根据相关规定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股东
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对以上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

公司股东应充分行使表决
权

，

投票表决时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
日通告进行

。

四
、

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

一
）

欲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９

日
９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到深
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厦六楼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办理出席会议登
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的方式于上述时间登记
，

传真或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
时间为准

。

（

二
）

法人股东凭股权证书或股票账户卡
、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登
记

。

（

三
）

个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及本人身份证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
托书

、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身份证登记
。

（

四
）

登记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厦六楼公司董事会秘书办
公室

。

五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
网投票

，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

一
）

采取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上
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

２

、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
项进行投票

。

投票代码
：

３６２０５２

投票简称
：

同洲投票
买卖方向

：

买入 委托价格
：

议案序号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Ａ

、

输入买入指令
；

Ｂ

、

输入投票代码
３６２０５２

；

Ｃ

、

输入委托价格
，

即议案序号
；

１００

代表总议案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
案

２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具体如下
：

议案 对应委托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

关于继续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１．００

议案二
、《

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２．００

注
：

对于议案
１００

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

，

则以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为有效意见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

。

Ｄ

、

输入委托股数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Ｅ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不能撤单
；

Ｆ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４

、

计票规则
在计票时

，

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
，

如果重复投
票

，

将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进行统计
。

（

二
）

采取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
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Ａ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姓名
、

证券账户号
、

身份
证号等资料

，

设置
６

—

８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加一个四位数字的激活校
验码

。

Ｂ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用
。

服
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
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
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３

、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９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

六
、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厦六楼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９９２９９ ／ ２６５２５０９９

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６７２２６６６

邮编
：

５１８０５７

联系人
：

董事会秘书孙莉莉
七

、

其他事项
１

、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
、

交通费用自理
；

２

、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
，

并届时参会
；

３

、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
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

４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下附件一格式自制均有效
。

八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

特此通告
。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按以下意向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票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委托有效期
：

委托人对会议审议议案表决如下
（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

关于继续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

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注
：

１

、

委托人或委托单位
，

请在委托书中对应的表决意见栏目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明确选择一项表决
；

２

、

同一议案表决意见重复无效
；

附件二
：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４

日
，

我单位
（

个人
）

持有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

，

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出席人姓名
：

股东账户
：

股东名称
：（

签章
）

注
：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
、

复印或按照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
公章

。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６

债券代码：

１１５００３

债券简称：中兴债

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管理层购买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

监事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以个人自有资金以市场价格从二级市
场购入本公司

Ａ

股股票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购入数量
（

股
）

本次购入后
持有公司股数

（

股
）

１

陈杰 高级副总裁
７０

，

０００ ６２０

，

４８５

２

樊庆峰 执行副总裁
１０５

，

０００ ４６８

，

７５０

３

何雪梅 监事
２５

，

２８９ ２５

，

２８９

４

倪勤 高级副总裁
６４

，

９００ ５９２

，

１３３

５

庞胜清 高级副总裁
１０５

，

０００ ４３４

，

５０２

６

邱未召 执行副总裁
７０

，

０００ ３４３

，

０００

７

田文果 执行副总裁
７０

，

０００ ３０３

，

３１６

８

武增奇 高级副总裁
６９

，

１００ ４０５

，

４７５

９

谢大雄 执行副总裁
１

，

０００ ４１５

，

４１０

１０

徐慧俊 高级副总裁
１２６

，

０００ ５３４

，

１２１

１１

叶卫民 高级副总裁
４５

，

４９０ ４３０

，

２７６

１２

曾学忠 高级副总裁
１０５

，

０００ ４７３

，

０００

１３

赵先明 高级副总裁
８６

，

７０９ ４７９

，

８５９

１４

周会东 监事
２５

，

０００ ６５

，

１３１

１５

朱进云 高级副总裁
９７

，

６００ ４０２

，

０５０

合计
－－－ －－－－ １

，

０６６

，

０８８ ５

，

９９２

，

７９７

上述人员本次购入的股票将按照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

》

中对董事
、

监事和高管人员所持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

特此公告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西藏发展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西藏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西藏拉萨市金珠西路

１８９

号

通讯地址：西藏拉萨市金珠西路

１８９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

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及相关法律
、

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三
、

依据
《

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

四
、

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
。

第一节 释 义

本公司
、

公司 指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光大金联 指西藏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西藏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本公司股份累计达到
１３

，

７０２

，

０４８

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５．１９％

）

的行为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１５

号准则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

》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

万元 指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

１

、

名称
：

西藏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司
２

、

注册地址
：

西藏拉萨市金珠西路
１８９

号
３

、

法定代表人
：

闫清江
４

、

注册资本
：

１１０００

万元
５

、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注册号
：

５４００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１５０

６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７

、

主要经营范围
：

项目投资管理等
８

、

营业期限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２０５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９

、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５４０１０８６８６８２９３２２

１０

、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码
：

６８６８２９３２－２

１１

、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

范志明先生持股
１００％

１２

、

通讯地址
：

西藏拉萨市金珠西路
１８９

号
１３

、

联系电话
：

０８９１－６３８１１１５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家或地区居留权国
闫清江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周道德 男 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

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达到或超过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情
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光大金联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不存在持有其它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
在外的股份的情形

。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信息披露人光大金联减持本公司股份主要为解决该公司资金紧张的状况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公司
３７

，

５０１

，

６１０

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比例
１４．２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

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未来不会主动放弃第一大股东地位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额及比例
本次股份减持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西藏发展
５１

，

２０３

，

６５８

股股份
，

占西藏发展总股本的
９．４１％

。

本次减持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西藏发展股股份
３７

，

５０１

，

６１０

股
，

占西藏发展总股本的
１４．２２％

。

二
、

本次变动简要内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系统及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出售所持西藏发展股份共计

１３７０．２０４８

万股
，

占西藏发展总股本的
５．１９％

，

其中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系统出售所持西藏发展股份计
４６４

万
股

，

占西藏发展总股本的
１．７６％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系统出售所持西藏发展股份计
６５６

万
股

，

占西藏发展总股本的
２．４８％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出售
所持西藏发展股份共计

２５０．２０４８

万股
，

占西藏发展总股本的
０．９５％

。

三
、

公司的股权结构及控股股东的变化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收盘
，

光大金联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７

，

５０１

，

６１０

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４．２２％

。

光大金联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

公司的股权结构及控股股东均未发生实质变化
，

未发生控制权转移情
况

。

四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西藏发展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
押

、

冻结等
）。

五
、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履行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承诺

：

西藏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司承诺所持有的原西藏发
展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十二个月不交易或转让
，

三十六个月内不通过交易所交易转
让

。

西藏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司在此后三年间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
。

该事项可参阅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证券时报
》

西藏发展的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买卖本公司
股票情况如下表所示

：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持股余额
（

万股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西藏光大金联
实业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２９０ ４．８９％ ６４６６．３６５８

集中竞价
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２８ ０．１１％ ６４３８．３６５８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１３１８ ５％ ５１２０．３６５８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４６４ １．７６％ ４６５６．３６５８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６５６ ２．４８％ ４０００．３６５８

集中竞价
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２５０．２０４８ ０．９５％ ３７５０．１６１

合计
４００６．２０４８ １５．１９％ ３７５０．１６１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
他信息

。

第七节 声 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
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法定代表人（签章）：闫清江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西藏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证明文件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西藏银河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西藏
股票简称 西藏发展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西藏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西藏拉萨市金珠西路

１８９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大宗交易
）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５１

，

２０３

，

６５８

股 持股比例
：

１９．４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３

，

７０２

，

０４８

股 变动比例
：

５．１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
，

西藏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为
３７

，

５０１

，

６１０

股
，

持股比
例

１４．２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无此项
填表说明

：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
“

否
”

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

信息披
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

法定代表人（签章）：闫清江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西藏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